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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的体制改革过程中，虽然在每次的财政体制改革中也都赋予了地方税系以新的

内容，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体系的建立并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日程被安排，缺乏总体安排

和战略思考，只是停留在被动的局面上，可以说地方财政在为“提高两个比重”做了一定的

牺牲。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了全面完善的阶段，必然要对地方税体系的完善进

行思考。本文以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体系运行状况为分析基础，对我国税权划分、地方税种设

计等地方税体系问题进行若干思考。 

一、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运行的现状分析 

1．分税制运行给地方财政收支带来的影响 

首先，分税制运行优化了财力分配的格局，提高了中央财政的地位。从图 1 可以看出，

分税制运行之前，中央财政收入地位处于较低水平，并曾经一度不断下降，但分税制将中央

比重从 1993 年的 22.02%提高到了 1994 年的 55.70%，由此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

大变化，中央财政处于主导地位。 

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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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央与地方收入的比重变化 

注：此处是指中央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资料来源：2007 年《中国财政年鉴》。 

    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收支运行情况，从图 2 可知，分税制之前地方财政本

级收支比重大致能平衡，但是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财政收入远低于地方支出的地位，而且近

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倾向。另一方面，图 2 还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分税制改革并

没有针对财政支出的分配进行调整，重点是对财政收入（指税收）进行了重新配置，致使地

                                                        
本文得到天津商业大学校级青年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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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财政收入地位从 1993 年的 77.98%下降到了 1994 年的 44.30%，下降了近 34 个百分点。

但也应看到，分税制改革通过税收返还和其他转移支付等形式，维护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税收返还等措施弥补了因分税制运行给地方财政收支带来的缺口。 

地方财政收支运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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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方财政收支运行轨迹（1978-2006） 

注：此处是指地方本级财政收支，不包括中央通过税收返还和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给地方的支出。 

资料来源同上。 

从性质上看，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分权化的改革，这在财政领域中的一个表现

是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占全国的比重逐渐提高，换句话说，地方政府承担越来越多

的事权（最低也达到了 65%）。但是，地方财政收入却需要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央的补助，地

方财政收入有接近 45%的比例需要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虽然这是 1994 年分税制改革

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仅从比例上看，将其跟国外的相关国家进行比较，也未必就能说是

不合理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央补助当中有相当成分是为了维持原有的既得利益的。仅就税

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来说，2005 年就占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 35.6%，这还不包括其他转移支

付中也有对既得利益的维护。 

2．在地方财政运行中，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未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 

理论上看，政府收费收入的存在是由于提供了准公共品，并且由于受益范围较为清晰，

因此，以收费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效率内涵，尽管如此，由于政府存在着内部人的利益等问题，

需要对收费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活动，体现非盈利性质。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政府的收费性

收入规模或其占全部财政收入收入的比重就不会太大，尤其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说预算外

和预算内活动均体现政府法定行为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活动需要依靠收费收

入才能维持平衡。预算内外收费收入占预算内外财政收入的比重近年来虽有下降趋势，但还

是维持在 40%左右，如图 3。可以说，这种现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体制内财政资源分

配的不合理，因此，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完善我国地方税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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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依存度 

资料来源：历年财政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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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属于地方税意义
1
上的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并不大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属于地方固定的税种，其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相当有

限，占地方政府所获得的税收收入的比重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也只占 20%之多，不能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税种。而能够称得上地方主体税种的主要是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等非地方税。 

表 1 地方税收入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比重（1999-2006）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5 1.33 1.127 1.22 1.26 1.26 1.30 1.34

房产税 3.95 4.00 3.59 4.05 4.05 3.72 3.59 3.38

耕地占用税 0.73 0.71 0.60 0.69 0.96 1.12 1.22 1.22

土地增值税 0.13 0.13 0.13 0.21 0.35 0.60 0.91 1.32

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0.38 0.37 0.32 0.35 0.34 0.33 0.31 0.33

契税 1.45 1.81 1.85 2.55 3.35 4.27 4.99 5.19

印花税 0.89 1.01 0.82 0.88 1.00 1.09 1.20 1.29

城市维护建设税 6.81 6.77 6.23 7.10 7.45 7.68 7.62 7.36

合计 15.70 16.12 14.67 17.06 18.76 20.06 21.14 21.44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表 2 1998-2005 年地方各项税收排前 5 的项目 

项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营业税 1340.5 1453.71 1625.67 1849.1 2295.03 2767.56 3470.98 4102.82

增值税 908.44 974.32 1139.97 1341.66 1547.38 1810.99 2404.43 2860.76

企 业 所

得税 

528.60 624.43 1051.82 1685.58 1200.58 1178.8 1596.00 2139.89

个 人 所

得税 

- 412.83 510.18 716.01 605.83 567.25 694.82 837.97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292.00 312.57 348.96 380.62 467.11 546.71 669.74 791.02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4.各区域的税收收入自给率各不相同，而且与 GDP 水平呈现较强的相关性 

 

                                                        
1地方税是指为了实现地方政府的职能，由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收入归地方政府的若

干税种和一定规模的税收收入的总称。本文区分地方税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后者税指地方政府在现有的

财政体制框架内，能够获得的税收收入总和，它不仅包括地方税收入而且包含了共享税中地方获得的部分。

分税制改革自 1994 年至今运行了十五年之久，期间税制方面进行了几次大大小小的调整，如 2002 年所得

税分享改革，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享比例调整，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

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开征烟叶税，等等。从目前来看，地方税主要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

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契税、烟叶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22 



公共经济评论                                                                    2009 年第 1 期 

 

表 3 各区域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自给率
1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东部
2
 69.12 70.57 72.57 66.49 64.42 66.92 66.40 68.06 68.07

中部 44.42 42.18 39.05 35.77 35.43 34.44 33.66 32.85 37.23

西部 34.71 31.75 27.86 24.84 26.38 26.89 26.21 26.18 28.10

全国平均 47.83 46.38 44.45 40.46 40.34 40.95 40.28 40.49 42.65

数据来源：各年《中国财政年鉴》计算而得。 

从表 3 可以看出，各区域税收的自给率呈现较大的差距，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的

税收自给率，而中部地区也略高于西部地区。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地方税体系，近而财政体制

远未健全，未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主体来源，不能起到保障财政收入的功能。而由于我国《预

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发行公债，由此判断我国地方财政并不具有一级独立性（即“一

级政权、一级税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政府。税收自给率最高的是北京地区，自

1999-2006 年平均为 84.15%，最低的是西藏，平均只有 5.57%。另一方面，说明税收对经济

的依存度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贡献较大。 

虽然美国是税收分权最为彻底的，州和郡（市、镇）地方税收收入只占本级财政支出的

45%左右，其缺口要靠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券收入来弥补。再看日本，“都

道府县税”与“市町村税”分别用于本级财政，但也仅占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 30%左右。从

此而言，我国的地方政府税收自给率并不太低，尤其是东部地区。但需要知道的是一方面，

它们的地方财政缺口是由规范的、法制化的转移支付方式来弥补的，但是我国目前的转移支

付远未规范化、法制化，而是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考虑。另一方面，美国以

及日本等国，它们的地方税是真正意义上的税制体系，地方政府对其拥有的税种具有相当的

税权，而我国地方政府并没有。还需要知道的是如果考虑到我国财政领域还存在着大量的预

算外和制度外的收支行为，而且大多是不规范的。此外，由于我国地方税收入占地方政府税

收收入比重也不过 20%（如表 1），因此，地方财政支出对地方税的依存度很小，2006 年只

为 8.68%左右，在这样的宏观运行背景下，重新思考地方税体系就成为了一种必要。 

二、以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体系运行状况为基础的相关思考 

1.地方政府收入缺乏主题税种支撑 

省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各自缺乏主体税种，基本依靠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等税种共享，如表 4 所示。 

                                                        
1 税收收入自给率是指各省份税收收入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财政支出对税收（不包括税收返还）的

依赖程度。 
2 根据财政系统对东中西部的地域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建、辽宁、

上海、天津；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海南；西部地

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广西、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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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四者大致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61%左

右。也就是说地方各层级之间存在着“同休戚、共进退”的格局，这不利于地方财政的稳定

性。因为一般而言，地方财政并没有太多的融资渠道，也不具备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其财政

的地位应保持相对稳定和独立性。而且，这样的财力格局与这些税种自身的性质并不匹配。 

表 4  2002 年地方各级财政收入项目前五位排列表 

排序 省级财政收入 地市级财政收入 县级财政收入 乡镇财政收入 

1 营业税 营业税 营业税 农业税 

2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营业税 

3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4 行政性收费收入 城市维护建设税 行政性收费收入 企业所得税 

5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农业特产税 

资料来源：钟晓敏：《地方财政学》，216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与此同时，这样的税收划分格局容易助长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因为这些税种与GDP

有密切关系（如表 5 所示，人均GDP和人均地方政府税收的差异系数基本呈现同步的变动趋

势，说明地方政府税收与GDP增长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因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东中西部地

区的税收自给率差异的根源所在---经济增长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地方政府不关注GDP

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仅仅通过改变政绩考核体系来纠正地方政府行为的GDP倾向性
1
似乎也

是不够的），因为地方政府需要依靠经济（GDP）发展才能获得更多的税源，从而提供更多的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此外，我国目前的税收收入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流转税（这里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1999-2007 年平均为

62.25%。笔者认为，一方面，在现有的税制不可能进行大范围调整以及人均国民收入不可能

跳跃式上升的情况下，对地方税体系的思考也只能在现有的框架中进行，也就是说，地方税

也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另一方面，与所得税相比，间接税更容易影响资源配置，因此，这

些税种的税权（包括对税率、税基的决定权）应主要集中在中央。 

表 5  1999-2006 人均地方税的变异系数
2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人均 GDP 差异系数 0.738 0.759 0.764 0.763 0.768 0.756 0.676 0.652

人均地方政府税收差异系

数 

1.274 

 

1.225

 

1.266

 

1.324

 

1.336

 

1.375 

 

1.366 

 

1.29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计算而得。 

2.我国现有的地方税税种老化、筹资功能有限，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地方各税种老化、覆盖面窄，难以发挥对不同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1994 年分税制后，

                                                        
1地方政府行为的GDP倾向会带来如下的后果：注重增长不注重发展；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忽视对收入

分配的矫正作用，忽视资源的稀缺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忽视收入分配职能和就业

职能，忽视对市场秩序的完善，等等。 
2 差异系数是标准差占均数的百分比例，计算公式是：CV = S／X×100%，反映变量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

数值越小说明该变量离均值的波动幅度也越小，从而说明变量的离散程度较低，因此越趋近于平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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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然确立了自己的地方税体系，但除了营业税外，实际上大部分地方税都是计划经济的

产物，比如，城建税、印花税、房产税、城市房产税，等等，都面临税种设计陈旧、内外税

制不统一、课税范围狭窄、税额少、税率低以及税收弹性差等问题，对地方税收收入贡献不

大。1994 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的改革和完善主要都是围绕流转税和所得税来进行，

上述这些地方税税种的改革却停滞不前，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马斯格雷夫（1959）曾对税收划分进行了总结，得出税收划分有效性的如下几个原则：

（1）收入分配为目标的累进税归中央；（2）起稳定作用的税收归中央；（3）地区间分布不

均的税源归中央；（4）课征于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收归于中央；（5）依附于居住地的税收较

适宜归地方；（6）课征于非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收最好归地方；（7）受益性税收和收费对各

级政府都适用。据此，可以看出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考虑了如何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

而很少顾及地方税的有效性。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地方税体系。 

3.我国财政体制是中央集权型的，但需要适度分权的配合 

正如图 2 所示，现有的财政体制事实上是中央集权型的框架，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并没

有对财政支出进行调整，可以说仍然依据行政隶属关系来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只是

对税收收入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原来的“先下后上”的财政资金分配流向变成了“先上后下”

（倪红日，2005），目的在于提高中央财政的地位，随后的调整也基本沿用集权的思路，无

法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制衡关系。在省以下的财政体制中，也同样实行着集权思路（如表 6）。

事实上，正是这种集权的思路，上级与下级之间缺乏制衡的力量，这样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容

易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表现在地方对收费权的滥用；不提供“民生财政”；“跑部钱进”；对

财政支出资金使用的无效率；等等。 

表 6  2005 年省以下各层级人均财力纵向分布 

 省本级 市本级 县级 

东部平均 2.83 3.4 1 

中部平均 2.51 2.36 1 

西部平均 2.90 2.40 1 

全国平均 2.81 2.60 1 

数据来源：《中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6 年）。 

作为上述机会主义的一个体现，我国还存在着税收立法权的“形式集中而名义分散”的

怪现象
1
。多数学者担心，如果中央向省及省级以下政府赋予一定的税权，会造成次中央政

府对“税权”的权力滥用，危及中央地位，进而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但笔者认为上述

怪现象的存在恰恰是中央没有理顺与地方的税权关系，而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限，反而不

会出现上述的“立法效率低下”问题。而且细观我国预算外支出的用途（图 4），可以看出

预算外支出主要是用于行政事业管理费，因而笔者认为，上述的担心是多余的，问题的关键

是财政支出秩序的混乱而不是下放税权会带来上述的后果。因此，如果能够通过科学合理的

                                                        
1 体现在虽然地方没有税收方面的减免权限，但可以通过“财政返还”等形式给予企业优惠政策，另外还

通过收费、基金等形式享有实质上的“税负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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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管理方法和措施，合理控制住财政支出秩序，那么中央适当地下放税权是无须担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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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方预算外行政管理费占地方预算外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财政年鉴。 

4.从国际改革趋势看，我国“高度集权型”的地方税体系已不合时宜 

事实上，全球国土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里，唯独中国实行单一制，其余的均

实行联邦制。而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重大区别在于地方权力是由宪法规定的还是由中央授权

的，往往联邦国家下级政府（尤其是州政府）的自治权力要比单一制国家下级政府的自治权

力大。这就是说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往往下级政府自治权力都要大些，以达到国家权力结构

的稳定。随着地方自主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意识的不断高涨，世界各国的税收立法也出现了中

央向地方适度扩权的基本趋势，即便是原来税权高度集中的国家。以法国为例，法国是单一

制国家，1982 年该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通过了《权力下放法案》，将

印花税等地方税种下放，从而使地方的税收权限相较过去有较大程度的提高。2003 年，法

国进一步修宪，直接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作出了规定。 

从这个角度说下放些税权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因此，我国也应该思考如何授予地方一些

权限。然而事实却是中央政府想方设法地加强自身的权威
1
，占据主导地位，地方税权却过

分集中于中央
2
，这与国际趋势格格不入。而且，虽然在财政资金进行二次分配（税收返还、

均等化和专项转移支付后）之后，省及以下政府整体上占全国预算内财力的 80%以上，但不

容忽视的是中央正是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央

政府并不会因为下放些税权就失去主导地位。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思路 

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原本是财政部确定 94 年分税制框架之时的改革事项，但后

来被搁浅至今，因此可预知未来必将作为一重点改革事项，尤其是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

                                                        
1
 然而据Defigueiredo and Wingast(1997)的研究，认为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只有建立起中央与地

方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一个国家或政权才能可持续和高效地运转。而如何建立制衡机制，他们认为可以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设计：各级政府官员的产生渠道；对财政资源的支配权。在财权和人事权的控制

上，上、下级政府之间如果各居其一，则上下级之间的有效制衡关系就容易达成。笔者认为，从政治的角

度上看，我国应在财政资源的支配权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权限，以维持一定的制衡关系。 
2 我国实行中央集权型的体制，这符合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原则。但是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解决

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划分和税收征管权的划分，而对于税收立法权、税政调整权等税收权限的划分，虽

然有所触及，但幅度很小，而且这种划分也只是赋予省级政府有一些税政管理权，至于省以下政府几乎没

有。比如省级政府可以对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制定实施细则，

又比如中央只是将屠宰税、筵席税的某些税权（开征、停征权和税率的调整权）下划给地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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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方财力摆脱“土地财政”的约束，对于我国分税制的进一步调整、区域经济的发展、市

场经济体制的成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

权相匹配的体制”。因此我们应当去反思我国现存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权财力格局，而且，如

果找到了地方税体系得以完善并成熟，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比如地方债务问题、省级财

政体制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 

仔细考察国外税权划分的做法（安体富、王海勇，2006），可以看出，国外均注重把基

本的税收法律或主要税种的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运行的范围内，中央政府

可以对地方税收立法事项作出原则性的、有弹性的立法规定；在税收收入划分上，中央政府

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财力需要；在保证中央政府财力集中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地方税体系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致力于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建立合理、稳定的税权划分规则和模式：应以中央基本集权为主，以地方适度分权

为辅（按照蒂波特模型的思路，可以认为地方税权的存在是居民和企业自由选择和政府提供

公共产品的必要前提）。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节第一百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

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在我国税权由行政立法改为立法机关立法
1
的

基础上，笔者认为： 

（1）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影响产业结构、税基流动性较强的中央税、

共享税和地方税，如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收，由中央统一立法和解释，税政制定权基本集中在中央。 

（2）全国统一开征但区域性特征比较明显的地方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两

者即未来的物业税）等基本的税收法规由中央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税目、税率的调

整、税收减免以及征收管理等权限可赋予省级人大，这样可以消除前述税收立法的怪现象，

这也符合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

原则。 

（3）零星分布、征收成本较高的地方税种，如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其立法

权、征管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全部划归省级。此外，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资源优势和税源情况，开征某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其税收

立法权、征管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划归省级，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以便

于监督和管理
2
。 

2.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间的财力，调整和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划分 

                                                        
1 由于篇幅有限，此问题非本文的讨论重点。 
2 即使美国属于税权分散型的国家，但也存在联邦对州和地方以及州对地方税权的“双重约束”与“收入

管制”。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权要受到上位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当地方政府出现不适当课征时，联邦法院有权

作出停征的判定。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税收活动实施了各种管制。 

27 



对地方税体系的若干思考---以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体系运行状况为分析基础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

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收支

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匹配的财税体制”。因此，合理界定各级政府间的财力，调整和优化

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税收收入划分，至关重要。 

上文已说明，地方财政收入有 45%的比例需要来自中央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而

省级以下政府基本的财力分配格局（不考虑乡镇财政）是：2.8：2.6：1（2005 年数据），

因此，我国各级财政在财力分配上基本遵循集权思路。因此，分税制的改革方向必然是建立

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1）按照财权财力应该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分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格局以及决定地

方税体系的时候，需要首先考虑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据此合理安排、充分使用公共资

金，提高效率。 

从表 7 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文教科卫、行政管理费、基本建设支出、支

农支出以及城市维护建设支出等方面，而遵循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压缩一般、保证重点”

等原则，可以知道，未来财政支出会主要倾向于民生领域方面，而民生领域，从目前看基本

上地方财政负责大头，这意味着未来地方财政压力将更大。因此，笔者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可以借助财政贴息、多元化资本经营方式等，“四两拨千斤”，以此发挥财政资金

在基本建设方面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行思考其他财权财力与事权的匹配问题。 

表 7  地方财政支出排名前 6 的项目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财政支出 数额 7672.58 9035.3 10366.7 13134.6 15281.5 17229.9 20592.8 25154.3

数额 1912 2150 2450 3000 3532 3997 4623 5516 文教科卫 

比例 24.93 23.80 23.64 22.85 23.11 23.20 22.45 21.93 

数额 1235 1410 1659 2054 2486 2898 3472 4195 行政管理费 

比例 16.11 15.61 16.01 15.65 16.27 16.82 16.86 16.68 

数额 - 863 1199 1581 2037 2417 2817 3358 社会保障支出 

比例 - 10.34 12.58 12.78 14.48 15.37 14.73 14.23 

数额 778 1062 1093 1647 1889 1906 2093 2675 基本建设支出 

比例 10.14 11.75 10.54 12.54 12.37 11.07 10.17 10.64 

数额 557 608 689 819 983 999 1551 1644 支农支出 

比例 7.26 6.74 6.65 6.23 6.43 5.80 7.54 6.54 

数额 439 472 539 640 732 851 1062 1261 城市维护建设支出 

比例 5.72 5.22 5.20 4.87 4.79 4.94 5.16 5.01 

注：比例指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社会保障支出是指狭义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抚恤与社

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资料来源：历年财政年鉴。 

（2）深化分税制改革，逐步确定各级财政的主体税种。按照行政级次，我国实质上存在

着五级政府，而目前设置的税种（包括税附加、和暂停征收的）有 24 个，明显可以看出，

要在五级政府之间配置 24 个税种，必然要走共享税收的道路（贾康，2004），而且在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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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下，如果要让税种和政府的经济功能互相对照，给地级市配置相应的税种难度较大。

而如果能够减少财政级次（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深，实际上“市管县”已存在诸多弊端，而

省管县的做法在全国多个省份已经开始推行实施），并在此基础上为每级政府找到相应的主

体税种，那么在省以下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则相对容易多了。从长远看，营业税、企业所得

税、社会保障税等可以作为省级主体税种，物业税（尚未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其他税

种可以作为市县级税种。 

（3）中央财政应逐渐调整转移支付结构，逐步提高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比重（目前均等

化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只有 10%左右），改善“不同区域不同公共服务”的状况。

尽可能地在均等化转移支付中引入因素法，将地方政府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服

务经费作为基本因素纳入均等化转移支付之中，实现不同地区可以获得水平大致相等的基本

公共服务。 

（4）整顿规范地方的收费权。 

3. 科学、合理配置地方税种，完善地方税制结构 

（1）为加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应“简化”当前财产税制，推出物业

税。在起步阶段实行高征收起点、收缩征收范围，并实行地区弹性税制，以消除改革阻力。 

财产税是对纳税人拥有的财产征税，各国财产税目前多以不动产即房地产为主要课税对

象。财产税具有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良好禀赋。在美国，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房地产税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稳定持久的财产税税源，而稳定的财政资金又可以使地

方政府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交通、教育、安全、环境建设等公共服务。 

目前我国存在着省级以下财政体制财力分配的困难；“土地财政”单一结构的破解之难；

而且地方财政收入如何突破与 GDP 密切挂钩的特征进而寻求稳定运行的模式之难；而对这些

问题的破解，都需要重新思考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和税种运行特征。 

表 8    2005 年个别城市房地产税收的比重 

地区 房地产业税收 税收合计 房地产业税收所占比

重 

北京 156 0831 748 8742 20.8 

天津 44 9103 198 2577 22.7 

大连 22 6947 103 8980 21.8 

上海 250 5721 1085 7880 23.1 

宁波 33 5088 176 6235 18.97 

厦门 15 0437 69 2970 21.71 

青岛 26 8170 120 8779 22.19 

深圳 60 3183 379 3028 15.9 

重庆 24 9812 135 6424 18.5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6 年。 

从表 8 可以看出，我国多数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税收依存度比较高，房地产税收占全

部税收的比重达到了 15-25%左右。但是要注意的是，我国现有的对房地产方面的税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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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是在交易环节的，而不是保有环节，这与国外的房地产税制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要转变政府

的经济职能、突破“土地财政”的一个重点在于推行课征于保有环节的物业税。通过对物业

税税基的关心和培育，政府通过改善“软”和“硬”的投资环境来发展地方经济（而不仅仅

是房地产经济），即地方政府会通过“公共化”的经济行为来管理经济，从而可以实现“自

身财政收入最大化”，有助于破解“诺斯悖论”，解决地方政府短期行为倾向的问题。 

此外，国内对物业税的改革，目前的基本基调是将现有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以及

城市房地产税归并为统一的物业税，维持现有的总税负不变，而且政府主要是在房地产的取

得、流转环节和保有环节进行税负的调整。因此，可以知道开征物业税之后占地方政府税收

的比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业税所占比重必将提升，必将成为地

方政府的稳定税种。 

（2）尽快推出社会保障税，使之成为省级主体税种，以便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

权。分税制体制赋予地方财政的某些事权，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财权及财力与之相匹配。比如，

地县级地方政府负责所有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但并没有规范的社会保障基金

制度和管理制度，从而出现了事权与财权、财力的非均衡性。考虑到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不断

提高的改革趋势，因此，社会保障税未来将成为省级的主体税种。 

（3）改变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由原来的“三税”附加变为以销售收入、营业

收入和其他经营收入为计税依据），扩大征税范围，面向所有地区、企业和个人征收，使之

成为市、县级财政的独立税种。 

（4）对其他税种进行税率、税基等方面的调整: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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